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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0594号）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70594]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要求，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作为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发电”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聘

请的审计机构，就贵会反馈意见中要求会计师核查和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个别反馈问题的回复补充说明如下： 

 

3、2016年 8月，申请人将其持有的煤化工及关联项目以人民币 1元的价格

出售给中新能化，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83.36 亿元，并且申请人豁免对上述目

标公司部分委托贷款。中新能化系申请人控股股东大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本次剥离对申请人主要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情况  

回复： 

申请人煤化工及关联项目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与中新能化完成交割，本次剥

离对申请人主要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8 月/2016 年 8 月 31 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假定不剥离 剥离后 

资产总额 3,037.56 2,282.65 -754.91 24.85% 

净资产总额 614.79 573.14 -41.65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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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98.25 398.25 0 0 

利润总额 43.24 0.1 -43.14 99.77% 

净利润 24.01 8.82 -15.19 63.2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首先，由于申请人本次剥离涉及的被剥离主体资产负债率均较高，导致剥离

后资产总额较假定不剥离减少约 755 亿元，降幅达 24.85%，相应的，净资产总

额在综合考虑被剥离主体资产负债率以及申请人在编制合并报表过程中对子公

司净资产的抵消等因素，导致剥离后净资产总额较假定不剥离减少约 42 亿元，

降幅达 6.77%。 

其次，由于申请人本次剥离涉及的被剥离主体在 2016 年 1-8 月产生的收入

均为合并范围内部交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应进行抵消处理，所以

本次剥离未对该指标造成影响。 

最后，由于申请人在本次剥离豁免了对被剥离主体的委托贷款，同时在考虑

该事项将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因素，导致剥离后利润总额较假定不剥离减少约

43 亿元，降幅达 99.77%；而剥离后净利润较假定不剥离减少约 15 亿元，降幅达

63.27%。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上述表格反映了本次剥离对申请人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的影响。 

（3）请提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说明主要评估情况（包括评估

方法、主要评估参数、评估结果等）。请说明申请人豁免目标公司委托贷款的具

体情况。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回复： 

（1）主要评估情况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独立评估师在进行本次评估过程中，曾考虑过三种评估方法，即市场法、收

益法以及资产基础法。 

A、市场法要求采用可比公司的公开交易价格来进行市场估值，由于主要从

事煤化工业务板块的上市公司的现有市场交易信息有限，采用市场法进行估值并



不可行。 

B、收益法要求交易标的具有可靠的长期收益，由于若干煤化工项目（交易

标的一部分）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未开始营运，也未达到预期产能；另外由于

交易标的以往一直出现重大亏损，采用收益法并不能得出可靠的评估结果，因此

采用收益法并不适合。 

C、资产基础法要求评估交易标的的资产、负债的价值，并参考相关项目的

替代成本，考虑到交易标的的资产、负债最能体现出煤化工业务营运的特点，因

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主要评估参数： 

各主要报表项目涉及的评估参数如下 

A、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综合建安造价、前期费用、资金成本、成新率； 

a、综合建安造价的确定 

①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资产采用决算调整法确定其综合建安造价 

②对于价值量小、结构简单的资产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综合建安造价 

b、前期费用根据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相关计费管理规定

确定。 

c、资金成本根据本项目合理的建设工期，按照评估基准日相应期限的贷款

利率以建安工程费与前期及其他费用之和为基数确定。 

d、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于价值大、主要的资产采用综合成新率方法确定其成新率，成新率=勘

察成新率*60%+（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耐用年限*40% 

②对于单位价值小、结构相对简单的资产采用年限法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

正后确定其成新率，成新率=（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耐用年限*100% 

B、土地使用权—土地成本价格、土地增值； 

C、矿业权—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储量、开采方式及采选方

法、生产规模、矿山服务年限、生产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折现率。 

主要报表项目评估方法：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在建工程—成

本法；土地使用权—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矿业权—现金流量法。 



评估结论：目标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合计是 65.38 亿元，评估价值是-93.57

亿元，评估减值-158.95 亿元，持股价值是-83.36 亿元。评估结论明细如下表：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 

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股权 

比例 

持股 

价值 

1.能源化工公司 77.35 -69.45 -146.80 -189.78% 100% -69.45 

（1）克旗煤制气公司 49.42 -9.36 -58.78 -118.94% 51% -4.77 

（2）阜新煤制气公司 17.40 1.52 -15.88 -91.24% 90% 1.37 

（3）多伦煤化工公司 -58.91 -131.05 -72.14 -122.44% 60% -78.63 

（4）呼伦贝尔化肥公司 -4.10 -7.27 -3.17 -77.33% 100% -7.27 

（5）大石门水电公司 -0.23 -0.55 -0.32 -146.00% 90% -0.50 

（6）多伦水电公司 0.37 2.68 2.31 615.95% 51% 1.37 

（7）阜新污水处理公司 1.30 1.90 0.60 47.02% 80% 1.52 

（8）能源化工营销公司 1.08 0.93 -0.15 -14.01% 100% 0.93 

（9）华川卓越塑料制品

公司 
-0.01 0.06 0.07 660.13% 100% 0.06 

（10）化工技术研究院 0.47 1.86 1.39 291.90% 100% 1.86 

（11）阜新工程公司 0.80 1.20 0.40 50.10% 100% 1.20 

（12）冀北检修公司 0.15 0.43 0.28 193.19% 100% 0.43 

（13）扎罗木得水电公司 0.80 0.80 0 0 15% 0.12 

（14）阜新环发公司 0.24 0.24 0 0 20% 0.05 

2.锡林浩特褐煤综合开发

公司 
2.36 0.85 -1.51 -64.16% 100% 0.85 

3.锡林浩特发电公司 0.52 0.52 0 1.01% 100% 0.52 

4.锡林浩特矿业公司 -14.85 -25.52 -10.67 -71.85% 60% -15.31 

（1）华唐多水源公司 0.91 0.91 0 0 10% 0.09 

5.克什克腾电源前期项目 0 0.03 0.03 / 100% 0.03 

合计 65.38 -93.57 -158.95 / / -83.36 

（2）豁免目标公司委托贷款的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共豁免多伦煤化工公司和锡林浩特矿业公司委托贷款 99.97 亿元，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借款人 放款代理 委托贷款人 委托贷款豁免金额 

1 多伦煤化工公司 大唐财务公司 本公司 1,500,000,000 

2 多伦煤化工公司 大唐财务公司 本公司 3,000,000,000 

3 多伦煤化工公司 工行宣武支行 本公司 1,789,370,000 



4 多伦煤化工公司 建行铁道支行 本公司 1,125,980,000 

5 锡林浩特矿业公司 大唐财务公司 本公司 551,648,876.91 

6 锡林浩特矿业公司 建行铁道支行 本公司 2,030,500,000 

合计       9,997,498,876.91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为-83.36 亿元，根据 2016 年 9 月 21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交易标的在过渡期

发生的损益结果约为人民币-16.62 亿元，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和交易标的在过渡

期经营亏损绝对值总和约 99.97 亿元。 

在本次关联交易定价过程中，申请人及中新能化公司综合考虑了对交易标的

价值评估以及煤化工板块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益情况，本着使豁免委

托贷款的金额等于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和交易标的在过渡期经营亏损绝对值总

和的基本要求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定价。 

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方法恰当，

评估参数合理，评估结论合理。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经过非关联股东公开表决通过；本次评

估报告系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评估方法、评估参数恰当，评

估结论合理，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4、申请人 2016 年 1 月 1 日将燃气电厂主机设备的资产折旧年限由 15 年变

更为 20 年，净残值率由 5%变更为 3%。 

请补充说明进行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折

旧年限及净残值率情况，说明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请说明上述变更对申请人

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由于申请人考虑其所属燃气电厂机组运营状况及技术改造等情况，为

使申请人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申请人进行了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2）申请人通过考虑所属燃气电厂机组运营状况及技术改造等情况，对其

所属燃气电厂主机设备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进行复核。根据复核

情况并参照同行业公司同类设备折旧年限、残值率，对燃气电厂主机设备资产的

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进行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十九条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

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并结合

申请人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考虑因素以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资产折旧年限、

残值率相关数据综合考虑，申请人进行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具有合理性。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同类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率情况摘录如下：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折旧年限 残值率 

600027 华电国际 20 3% 

600886 国投电力 20 3% 

601088 中国神华 20 3% 

600023 浙能电力 20 3% 

600011 华能国际 17 5% 

600795 国电电力 15 3% 

（3）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按现有合并报表范围单位计算，将导致 2016 年度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增加约 1.23 亿元（人民币，下同），营业成本减少约 1.23 亿元。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申请人进行的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系申请人在获取新

信息并结合燃气机组运营及技术改造情况下做出的，且变更结果与同行业水平一

致，变更具有合理性。 



 


